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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开平园区污水处理厂又名翠山湖污水厂，位于江门市产业转移工业

园翠山湖园区西侧，由开平市翠山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建设，总占地

48461.5m2，包括一期和二期两个厂区用地面积。

翠山湖污水厂目前已取得两个项目环评的批复，两个项目分别为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开

平园区污水处理厂及污水主干管工程(首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一期工程”）、翠山湖污

水厂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以下简称“一期改扩建工程”）。

一期工程于 2012年 6月 12日通过原开平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并取得《关于江门产业转

移工业园开平园区污水处理厂及污水主干管工程(首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

函》（开环批[2012]63号）；于 2014年 3月 24日通过原开平市环境保护局验收，并取得《关

于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开平园区污水处理厂及污水主干管工程(首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的函》（开环验[2014]22号）。验收内容为：占地面积 27900m2，设计处理量为 5000m3/d，

尾水均外排镇海水。采用“水解酸化+CASS+混凝过滤”处理工艺，污泥处理采用浓缩脱水一

体化机械，消毒采用二氧化氯消毒工艺、生物滤池工艺。工程内容包括厂区及首期主干管的

建设。服务范围为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开平园区（下午简称产业园），废水种类包括经企业

预处理后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服务面积约为 1.85平方公里，管线总长约 34公里。污水主

干管沿着翠山湖大道铺设，收纳南北向的支干管污水。一期工程已取得国家排污许可证，排

污许可证证号为：91440783572442007B001U。

一期改扩建工程于 2021年 6月 18日通过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并取得《关于翠山湖

污水厂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江开环审[2021]70号），目前正在建

设中。一期改扩建工程在一期工程基础上进行改进及扩建，处理规模扩容 5000m3/d，其中

460m3/d外排镇海水，4540m3/d回用于园区热电厂供热/发电用水；同时对一期工程进行改造，

将“水解酸化+CASS+混凝过滤+接触消毒”改造为“水解酸化+CASS+滤布滤池+低氮反硝化+

接触消毒”，新增中水回用深度处理工艺，使用“超滤+反渗透”对需要供水的中水进行处理，

并且将 RO反渗透尾水使用臭氧氧化后外排；同时在园区内配套建设中水回用供水管道约

5000m，沿翠山湖大道建设。

因此，目前两次环评总处理规模为 10000m3/d，其中 5460m3/d外排镇海水，4540m3/d回

用于园区热电厂供热/发电用水。

由于一期工程及一期改扩建工程主要纳污范围为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开平园区区域的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以及兼顾收集产业园周边工业集聚区、工业地块的生活污水。目前已运

行的一期工程已接近满负荷运行。此外，产业园内约有 19家已购地企业及部分已购地的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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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等配套建设，将新增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产业园外围工业集聚区等的生活污水的

处理也亟待解决，因此，在建的一期改扩建工程的建设基本可以满足上述废水处理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园区的深度开发利用，现有的产业园空间已不能满足未来高

质量发展的需求。为此，开平市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外的工业集聚区、周边工业地块的发展规

划，依托产业园主平台，大力推进产业对接，进一步拓宽园区产业承接平台，进一步打造大

平台迎高质量发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现有翠山湖污水厂一期工程的基础上，亟需进一

步提升翠山湖工业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翠山湖污水厂二期工程建设尤为重要。

由此，开平市翠山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广州金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广东省

江门翠山湖高新区产业配套设施项目（污水处理厂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翠山湖污水厂

二期收集处理产业园区外的工业集聚区、工业地块的的生产废水，要求纳污范围内的企业对

生产废水进行有效的预处理，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后，再排入本次二期污水厂。

本次项目广东省江门翠山湖高新区产业配套设施项目（污水处理厂二期）为翠山湖污水

厂的二期工程项目。根据《广东省江门翠山湖高新区产业配套设施项目（污水处理厂二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污水处理厂作为园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单位拟于现有一期工程厂区西

侧（翠山湖大道南侧，沈海高速以北）建设广东省江门翠山湖高新区产业配套设施项目（污

水处理厂二期）（以下简称“本项目”），总投资 13581.70万元，建设规模为 1万 m3/d，新

增废水排放量 5460m3/d，依托现有污水排放口外排至镇海水；剩余 4540m3/d依托一期改扩建

规划的配套的中水回用管网，与一期改扩建工程的回用水一起，回用于工业企业用水。

至此，翠山湖污水厂总的纳污范围包括现有省产业规划区总用地面积 591.9公顷及产业

聚集区 477.67公顷，以及园区周边的工业区，服务范围统称为翠山湖工业区，共计服务面积

约 1256.53公顷。本次二期项目主要收集产业园周边的产业聚集区以及周边工业区企业的生

产废水，纳污范围统称为翠山湖工业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我公

司在确认环评单位后于 2022年 11月 29日开始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3年 5月 23日~2023年 6月 5日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说明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及建设内容；建设单位和

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提交公众意见

的方式及途径等内容。

首次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9日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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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相关规定。

2.2 公开方式

选 取 在 全 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进 行 了 首 次 网 络 公 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21129AXPby），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9日至本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如下，见图 1：

图 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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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3年 5月 23日~2023年 6月 5日，共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选 取 在 全 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进 行 了 第 二 次 网 上 公 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5234rJkG），公示时间为 2023年 5月 23日~2023

年 6月 5日，共 10个工作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

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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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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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选取在环球时报进行了报纸公开，分别在 2023年 5月 25

日、2023年 5月 29日公示，共 2次。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

得少于 2次”的要求。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4、图 5：

图 4 环球时报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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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环球时报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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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碧桂园翡翠湾、北大杰慧幼

儿园、翠山湖员工宿舍、翠湖春天、上苑村、锦星村等公告栏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年

5月 23日~2023年 6月 5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6：

碧桂园翡翠湾近照 碧桂园翡翠湾远照

北大杰慧幼儿园近照 北大杰慧幼儿园远照

翠山湖员工宿舍近照 翠山湖员工宿舍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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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春天近照 翠湖春天远照

上苑村近照 上苑村远照

锦星村近照 锦星村远照

图 6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开平市翠山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公众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的意见，因此本次公众参与不开展深度公

众参与调查。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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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按照要求开展了第一次网上公示（2022年 11月 29日~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第

二次网上公示及报纸公示（2023年 5月 23日~2023年 6月 5日），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提

出的意见及建议。

建设单位将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确保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在日常运营中多与周围公众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实际行动取得周围公

众的支持，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5.2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无未采纳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编制完成后，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起进行报批前公示，公示

内容包括：《广东省江门翠山湖高新区产业配套设施项目（污水处理厂二期）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广东省江门翠山湖高新区产业配套设施项目（污水处理厂二期）环境影

响报告书》全文。

公示日期：2023年 6月 6日。

报批前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公

开内容中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

6.1 公开方式

报批前公示 选择网络公开，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进行公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606ahdrJ），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3年 6月 6日，

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如下，见图 7。



11

图 7 项目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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